
附件 2

关于《华中区域省间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编制说明

为规范华中区域省间电力中长期交易，依法维护电力市场主

体的合法权益，推进统一开放、竞争有序的电力市场体系建设，

华中能源监管局组织起草了《华中区域省间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有关情况如下：

一、规则制订的背景

随着我国电力市场建设稳步有序推进，多元竞争主体格局初

步形成，市场化交易电量比重大幅提升。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

务院关于长江经济带、长江中游城市群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

区域协调发展战略，积极推动长江中游电力市场建设和川渝一体

化电力市场建设，发挥区域电力市场对省间电力协同互济和促进

新能源跨省消纳的积极作用，华中能源监管局经认真研究，组织

起草了本规则。

二、规则制订依据

依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

意见》（中发〔2015〕9 号）及其配套文件、《关于加快建设全国

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体改〔2022〕118 号）、《电

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》（发改能源规〔2020〕889 号）、《电力

市场信息披露基本规则》（国能发监管〔2024〕9 号）等文件和

有关法律法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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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规则制订思路

依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

意见》（中发〔2015〕9 号）、《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

体系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体改〔2022〕118 号）等文件，建设统

一电力市场体系，加快推进区域电力市场建设，充分发挥华中区

域电力市场余缺互济作用，实现电力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共享互济。

一是区域电力资源共享。通过省间中长期交易促进可再生能

源消纳和电力供应保障。在本省可再生能源消纳困难情况下，开

展富余可再生能源交易减少弃电；在本省电力供应不足的情况下，

通过高峰电力互济交易，实现跨省电力余缺互济。

二是培育多元竞争的市场主体。引导支持用户侧可调负荷资

源、储能企业（包括抽水蓄能电站、新型储能企业）等新型市场

主体参与省间富余可再生能源消纳交易和高峰电力互济交易。

三是明确带电力曲线交易。规则明确市场交易标的物为分时

电量，年度、月度、月内交易都要确定分时段曲线（96 点电力

曲线），省间交易结算实现日清分、月结算。

四是鼓励开展短周期交易。缩短交易周期、提升交易频次，

鼓励省间中长期市场以周交易、D-2 工作日交易等方式常态化连

续开市。

五是明确省间交易偏差结算。将省间交易在执行过程中形成

的偏差电量分为责任偏差电量和波动偏差电量，对责任偏差电量

和波动偏差电量开展结算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本规则共十二章一百四十八条，包括：总则，市场准入、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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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和退出，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，交易组织及流程，合同签订与

执行，价格机制，计量和结算，信息披露，市场监管和风险防控，

争议处理，附则等。

（一）明确规则管理范畴。符合准入条件的市场主体，利用

跨省输电通道，通过市场化方式开展的多年、年度、月度、月内

等省间电力批发交易，以政策性计划方式开展的华中区域省间电

力中长期交易电量视为跨省厂网间双边交易电量，签订厂网间购

售电合同，优先保障执行，合同纳入华中区域省间电力中长期交

易合同管理范畴。

（二）扩大市场参与主体。市场成员除发电企业、电力用户、

售电公司、电网企业、市场运营机构外，加入储能企业（包括抽

水蓄能电站、新型储能企业）、用户侧可调负荷资源等。明确储

能企业、用户侧可调负荷资源等新型市场主体与其他市场主体平

等竞争、自主选择参与市场交易。

（三）丰富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。华中区域省间电力中长期

交易分为电能量交易、绿电交易、合同转让等。电能量交易包括

富余可再生能源交易和高峰电力互济等交易，交易方式包括双边

协商、挂牌、集中竞价、滚动撮合。

（四）明确价格机制。省间中长期交易的成交价格由市场化

方式形成。明确购电方到户价格构成：发电侧成交价格、送出省

外送输电价格（含送出省外送输电网损）、跨省输电价格、跨省

输电网损，还要加上省内的相关价格和费用。

（五）明确交易组织及流程。按照年度（多年）、月度、月

内（周交易、D-2 工作日）的顺序开展电力交易，明确各类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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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先顺序以及发布时间。各类交易上限不得超出本省区最大外送、

受入能力和剩余通道能力，对交易越限调减交易做出明确规定。

（六）强化合同签订与执行管理。推进购售电合同签订电子

化，明确电力交易机构出具的电子交易确认单作为交易合同，内

容包括要约（双边协商及挂牌交易）、输电价格、交易结果等。

明确省间电力交易合同的调整为未执行的合同，保障电网安全和

可再生能源消纳情况下按交易优先级别逆序调减电量合同。

（七）明确费用结算机制。省间交易结算采用日清分、月结

算、按合同周期清算方式。明确区域交易机构向省级电力交易机

构出具省间结算依据，由省级电力交易机构结合省内交易结果一

并向市场主体出具结算依据，再由电网企业统一进行电费结算。

（八）细化偏差电量结算方式。偏差电量分为责任偏差电量

和波动偏差电量。责任偏差电量为购售双方自身原因，在执行交

易合同曲线时与调度计划执行曲线之间形成的偏差。明确规定了

偏差责任方以及偏差责任免除情形，偏差电量按日清分、月度结

算，月结月清的方式结算。

（九）规范信息披露。根据《电力市场信息披露基本规则》

（国能发监管〔2024〕9 号）对市场公众信息、公开信息和特定

信息进行了划分，对市场成员开展信息披露提出明确要求。

（十）强化市场监管和风险防控。要求电力交易机构、电力

调度机构按规定履行市场运营、市场监控和风险防控等职责，明

确了依法依规采取市场干预措施的各类情况。


